
宁波经贸学校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中药专业中职和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一）中职学校 

宁波经贸学校是宁波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位于宁波高教园区，占地 121 亩。自建校以来，注重内涵建设，品牌

建设，优质化、品质化办学，是一所高品位、高格调的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示范学校、浙江省首批中职名校、浙江省首批高水平职业院

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单位。 

    厚朴·远志，扬生之长。学校培养“肯奉献、会工作、能发展、

懂生活”的经贸学子，生本教育不断强化。构建“厚朴·远志”大德

育课程体系，建设六大类选择性课程，提升学生核心素养，鼓励创新

创业、人人出彩。 

专业深耕，与时俱进。学校建设四大类 10 个专业，其中四个浙江

省示范专业，三个浙江省名专业，二个高水平专业。对接宁波市八大

服务业中的商务服务业，做实财经商贸专业群；作为首批国家数字校

园实验校，做强智慧物联专业群；服务宁波及周边地区的医药农工贸

产业发展，做精医药健康专业群；职普融通大类，打破职普藩篱，构

建职普沟通立交桥。 

师生携手，共创佳绩。学校实施名师培养梯队工程，3 个名专业

骨干团队，5 个名师工作室，以及一批学科带头人、省市教坛新秀、

教学骨干、名师和优秀班主任。2 支教学团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12 支教学团队获全国创新杯说课交流活动

一等奖；实施教学导师制，构建走班复习模式，学生上线率高，让学

生实现本科梦! 

 

 

    （二）本科院校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设置，

统筹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学资

源，由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的作为全国第一所药科类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全国药监系统唯一-所本科院校，全省第一所公办职业本

科院校。 

学校地处我国首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故乡

宁波市，现有奉化、郭州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033 亩总建筑面积 30.79

万平方米。学校设有药学院、中药学院、药商学院、护理学院等 14

个二级学院。围绕职业本科特质，科学设置产教融合与社会合作处、

技术技能中心等内设机构。学校以实施职业本科教育为主，保留部分

专科教育，谋划开展专业硕士教育。未来学校将通过拓展办学空间，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保持在



12000 人左右。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学校将始终坚定职业教育

类型定位，坚持医药行业特色发展，力争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继续发挥创新标杆和示范引领作用，奋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一流医药

类应用型职业本科院校。 

 

 

 

二、专业与培养目标 

（一）专业名称 

中职阶段：中药；本科阶段：中药学    

（二）学制 

7 年，中职阶段 3 年，本科阶段 4 年 

    （三）培养模式 

采用中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前三年在宁波经贸学校就

读，完成高中三年学习后需参加中职升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全

省统一考试，上线考生升入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继续后四年的本科学

习；未升入本科高校的学生，但达到中职毕业水平的，颁发中职毕业



证书。宁波经贸学校与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实施教

学计划，共同管理与考核评价，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医药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熟悉法律法

规和标准，掌握本专业知识和中药药学服务、中药经营与质量管理、

中药研发等较为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医疗卫生机

构、中药经营、中药流通、中药产品研发等企业的中药师、中药调剂

员、中药购销员、中药质检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中药药学服务、中

药经营与质量管理、中药健康产品研究与开发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     

 

三、招生计划与录取办法 

（一）招生计划 

注：1.以上计划均列入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2.高中三年免学费，大学阶段学费按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标准。 

（二）招生对象 

符合其所在地 2023 年各类高中报名条件的初中毕业生。 

（三）招生条件 

中职专

业名称 
中职学校 

本科专

业名称 
本科院校 计划数 

中药 
宁波经贸学

校 
中药学 

浙江药科职

业大学 

小

计 
宁波 舟山 丽水 台州 绍兴 

40 34 2 2 1 1 



招生对象必须参加当地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下称“中考”），且

符合下列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2.身心健康，热爱中医药事业。 

（四）录取办法 

中职入学及升本科入学均实行统一考试、统一录取。 

1.中考录取办法 

中职招生纳入统一中考，按计划招生，根据中考成绩、所填志愿

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录取工作纳入各市中考提前批或第一批重点（普

通）高中进行。中职段的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市教育部门组织的中

考满分的 75%。已被录取的考生，其他任何学校不得再次录取。 

2.高考录取办法 

考生完成高中三年学习后需参加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中职升学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全省统一考试，上线方可录取。未升入本科高

校的学生，但达到中职毕业水平的，颁发中职毕业证书。 

（五）学籍管理 

学生录取后在中职阶段按照《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进行学籍管理。合格者第四年升入浙江药科职业

大学就读，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学籍管理。 

 

四、收费情况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 注 

学费 免学费 
中本一体化专业前三年按照我校标准收费，本科阶

段（后四年）按照高等职业院校的收费标准收取 

中职学校代办费 350 元/学期 书杂费，多退少补 



 

五、咨询联络 

宁波经贸学校招生就业处： 

俞老师    0574-87198348 

王老师、宋老师    0574-87198306 

校址：宁波市鄞州区高教园区南区文华路 222 号 

微信公众号：宁波经贸   

网址：http://nbjm.nbsedu.com 

中职学校住宿费 160 元/学期 学生公寓配备：空调，淋浴房、阳台、书桌等 


